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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佛教图书馆不在如皋
◎苇航

争鸣争鸣

1983年7月1日下午4时至5
时，南通北三县遭龙卷风袭击。其
中，海安县在县境东部和西南部
同时出现两股龙卷风，7个公社（时
称“公社”，1983年9月撤社建乡）
严重受灾，龙卷风所经之处，拔树
毁屋，损坏房屋畜舍7557间，死亡
5人、伤264人，死伤牲畜91头，
损失种貂226只，断广播线杆、电
线杆956根，损坏变压器15台，
6.8万亩棉田、3.5万亩粮田受损，
直接经济损失时值数百万元。如
皋县磨头、场北、桃园、郭园、新民
等20个公社、镇的60个生产队遭
龙卷风袭击，6900多户受灾，484
人受伤，重伤住院抢救的124人，
死亡13人，倒塌房屋8151间，倒
伏折断玉米、棉花田28万余亩。

我是海安人，当时正在江苏
银行学校保险专业班学习。7月5
日学校放暑假，回家后，我想正好
利用暑假的机会到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海安县支公司实习，了解一
下龙卷风后海安的财产保险理赔
情况。7月7日，我到海安支公司
报到，当时支公司除1名女同志值
班外，其余同志都到旧场公社查
勘理赔去了。我从县城赶到旧
场，找到保险代理处旧场信用
社。在信用社正好遇上了保险公
司负责人崔忠富，他说，很好，正
好我们人手少，你就跟信用社的
陈建会计到顾陶大队查勘吧！

顾陶大队地处旧场公社的东
南面，与如东县靖海、浒零公社邻
近。来到灾害现场，呈现在面前
的是一片片倒塌的房屋，棉花田
里一尺多高的棉花全都趴在地
上，玉米田里几乎看不到一棵站
立的玉米秸，连根拔起的大树躺
在路旁，电线杆趴在地上，房屋倒
塌后砸死的牲畜扔在河边，差不
多要发出腐臭。顾陶大队共有受
灾户90多户，其中房屋倒塌的40
多户，部分损失的50多户。在受
灾户家中，我们逐一清点受损物
资，与保户共同核定损失金额。
由于当时国内保险业务刚刚恢
复，海安保险的面还比较窄，全县
7个公社受灾，也只有旧场公社的
群众投保了农村家庭财产保险，
故查勘理赔速度比较快，只用了
一个多星期，查勘理赔工作即全
面结束。7月16日，县保险公司
在旧场公社大会堂召开了保险理
赔兑现大会。此次龙卷风灾害，
旧场公社有592户农户得到保险
赔偿，赔付金额9.93万元；3个企
业得到保险赔偿，赔付金额1.13
万元；21个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得
到赔偿，赔付金额1.1万元。总计
赔款12.16万元。

这是80年代国内保险业务恢
复后，海安县最大的保险赔偿款
项，对恢复不久的保险事业产生
了巨大反响。

清明前后，沪通两地的报纸先后
刊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佛教图书
馆》《一苇禅师与掘港西方寺》，均述

“中国第一家佛教图书馆”正是范成
创办的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但这
一说法并不准确。

事实上，中国最早的佛教图书馆
不在如皋。《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佛
教图书馆》认定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
的建立时间是1927年。之前，也有
相关文章如《范成法师的佛国净土》
《掘港西方寺与皋东私立僧伽图书
馆》（刊于《如东日报》《南通日报》），
又说建馆时间为1929年。尽管时间
上有差异，但是在1927年之前，中国

已经建有佛教图书馆。
《近现代佛教文教弘法事业的

开展》有关佛教图书馆已有定论：
“开风气之先的是融熙法师于1920
年创办的广州佛教阅经处……范成
法师于1930年在江苏如皋创立皋东
僧伽图书馆。此外，各地佛教居士
林也从创建初始就设立图书馆，对
外开放。”此述有一小误。“广州佛
教阅经处”应作“广州佛教阅经
社”。此社名字中未有图书馆三
字，不过从功能来看，就是一家近
代化图书馆。1921年 10月，《广州
佛教阅经社阅经细则》向外公布：

“本社购置三藏经典，任人研览；借

阅者要先取阅经券；借阅者可以准
备笔墨，以备抄录……”（1922年第3
卷第1期《海潮音》）

《近代中国佛教居士办馆之典
范》还有记载，早在1921年，位于上
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阅藏室，便已
更名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1923
年《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多次报道
居士林图书馆的消息，刊出《本林图
书馆经书目录》《图书馆新添各书目
录》《癸亥五月至八月图书馆项下收
入细目》等。

广州佛教阅经社、世界佛教居士
林图书馆的创办时间，都早于皋东僧
伽私立图书馆。

位于四安镇区附近的一埭老屋
内，有一份在架子床上悬挂了七十年
的结婚证书。虽然长期放置在老旧
的平房里，但除了略有褪色泛黄外，
该证书仍保存完好。

证书宽38厘米、高27厘米。主
要文字有：“兹证明：张洪其，年二三
岁（一九二九年生）；姜淑英，年二五
岁（一九三一年生）。双方自愿结为
夫妻。经审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的规定相符，除予登记外，特
给此证”。证书落款“南通县人民政
府四安区公所区长”，并盖有公章

“南通县人民政府四安区公所印”及
区长签名章。发证日期是“一九五
三年五月四日”。

证书为一式两份，由夫妻俩各执
一张。老宅的证书上有“右给姜淑英
收执”字样，显为女方持有。而另一
张由张洪其所持、同样被完好保存于
镜框中的证书，则悬挂在四安镇区河
东的一座小洋楼里，这是他们一家新
的住处。

细看这两份结婚证书，有着明
显的时代特征。一是盖有政府印
章。婚书上加盖公章始于民国时
期，但民国政府并不实行婚姻登记，
当时婚书加盖公章属偶然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婚书均须加盖
政府公章，否则被视作无效证件。
即政府印章成为新中国婚书的重要
特征。

二是地方政府领导成为婚姻登
记的批准人。在民国及之前婚书上
写介绍人、证婚人、主婚人的地方，此
时变为当地政府领导人的名字。经
查，在证书上代表区公所签章的季桂
鑫，既是四安区（1956 年撤销区建
制）当年的新任区长，也最后一任区
长。加盖公章和领导人签名章，体现
由私变公，也强调了领导重视，政府
管理。

三是证书上的文字均为繁体且
竖式排版。这属于传统书写（印刷）
习惯，直到1955年公布《汉字简化方
案草案》后，结婚证书才开始相应有
了变化。进入20世纪60年代，结婚
证书已基本实现了简化字横排。

此外，竖排的黑体文字为固定格
式内容，留白处供填写相关信息，而
新人名字并列排放，则寓意男女平
等。同时，证书四周以枝叶、鲜花等
图案围成，还印有五颗鲜红的五角
星，极富年代感。

两张证书能保存至今固然珍
贵，更难得的是，七十年来，证书的
两位主人能一起携手慢慢变老。张
洪其是金余人，1949年 2月南通解
放后即参加革命，为时任南通市青
年部部长胡嘉民（音）的通讯员。
20世纪50年代初，因胡奉调至沈阳
某部队，张洪其被安排到位于三里
墩的南通财校当工友。后通过友人
羌树芝，认识了他的老家邻居姜淑

英，经过几个月的交往，两人互生好
感，便有了这段姻缘。

据记载，《婚姻法》虽颁布于
1950年5月，但随后的中央政策导向
直接影响了其宣传推动。先是土地
改革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致使各级领
导放松了《婚姻法》的相关工作。到
1952年年初，随着“三反五反”运动
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婚姻法》
的实施工作再次被搁置。直到1953
年2月，中央才重新对贯彻《婚姻法》
运动作出指示。江苏则紧跟中央，积
极宣传贯彻，并定1953年4月为“贯
彻《婚姻法》运动月”。

张洪其、姜淑英夫妇就是在此背
景下响应政府号召，主动申领结婚证
书的。证书在区公所（原四安剧场
北）办理，由区长季桂鑫亲自签发，即
到即办，非常顺利。然而，或许是疏
忽，季区长在填写两张证书时竟把男
女双方的出生年份搞混了。

就如今看来，结婚证书已是再平
常不过的物件了。但七十多年前的
这一纸证书、几行文字，承载的是历
史的记忆，留下的是妇女翻身解放、
男女婚姻自由的重要印记。而历经
七十个春秋，尚能保存这般品相的双
方证书，且持证人仍双双健在，则更
为罕见。能如此双双成为70年相濡
以沫及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给南通
人民家庭生活带来变化的见证物与
见证人，确属难得。


